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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科室、管理中心、直属公司： 

鉴于人事变动等原因，经研究，决定调整部分河道河长，

现将调整后的《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河道河长名单》予以印发，

请各级河长认真贯彻“河长制”，履行河长职责，加强水环境综

合治理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河道河长名单（2018.6） 

 

 

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7 日  

 

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7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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